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撤字〔2026〕第036号

当事人：北京桦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15MAEB7A5C8H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龙发大街1号院1号楼6层4单元61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启香

案件来源：2025年08月03日，我局接到市民张启香反映本人身份被冒用登记为北京桦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提交相关材料，陈述其从未开办过公司从事经营行为，对当事人将其登记为法定代表人情况不知情。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我局于2025年08月05日予以启动调查。2025年8月15日因赵亮工作变动，承办人员变更为蒋灏、刘泽昀。
调查经过：我局于2025年08月05日至2025年09月19日期间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张启香所反映的身份信息被冒用的问题予以公示，公示期间内未曾有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异议。
经调取当事人的注册登记档案，当事人成立于2025年02月27日，张启香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财务负责人、经理，未设立监事。
2026年01月23日张启香接受询问调查，反映其曾在路边领取免费鸡蛋时将身份信息给过别人，从未参与过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且不以非法获利为目的。
2025年08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到当事人住所地进行现场检查，产权人为北京川海泽兴文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紫薇在场，经与胡紫薇核实，自2024年2月27日购房以来未有北京桦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在此办公，与张启香无任何联系，对档案中是否为张启香签字不知情不知晓，企业档案住所使用证明中房屋产权人签字高旭光为前产权人，无高旭光相关联系方式，且对于该证明中是否为高旭光签名不知情不知晓，未授权过房屋产权证明给北京桦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办理公司设立登记。
因张启香积极配合我局调查，且在实际操作业务办理中非主观故意，未造成严重后果，故不认定为直接责任人。
2025年12月25日，我局向大兴区人民法院、大兴区税务局、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兴区公安局发去意见函，大兴区人民法院、大兴区公安局未提出相关意见，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复函称未发现北京桦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存在正在调查、处理的案件及其他未办结事项。大兴区税务局复函称北京桦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纳税人状态为“非正常”，该公司负有纳税申报义务，但存在连续三个月所有税种均未进行纳税申报的情况。
本局认为，我局已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申请人所反映的身份信息被冒用的问题予以公示,在公示期 45 天内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没有提出异议。申请人陈述当事人所提交设立登记时，对公司设立登记不知情。
相关证据及证明事项：
证据一，申请人张启香身份证，证明申请人的身份信息。
证据二，申请人张启香向我局提供的《申请表》、《承诺书》等，证明其对身份信息被冒用注册的相关情况，且就其所反映问题的真实性作出承诺。
[bookmark: _GoBack]证据三，当事人登记系统调取的档案材料，证明当事人设立登记的情况。   
我局于2026年03月23日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撤销冒名登记（备案）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撤销冒名登记（备案）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撤销内容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未要求举行听证。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  的规定，本局决定撤销 北京桦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2月27日取得的设立登记（备案）。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交回营业执照。逾期不交回的，本局将按有关规定执行。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后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印章）     
                                    2026年05月09日
